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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专题研究·

　　编者的话：自人们从观念上将土地与自然资源分离开来之后，自然资源作为除土

地以外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其所有与利用关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当为法律的重要

调整对象。法律确立自然资源的分配与利用秩序，主要有两端：一者，确认或实现对于

自然资源的初始分配；二者，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通常认为，物权法的基本功

能即在于 “定分止争”，而物的利用与流转也离不开作为其导因的债。所以，对于自然

资源分配与利用秩序的确认与构建，民法即应当仁不让，贡献相关制度以利秩序的形

成。民法理论上亦应以此为重，为众多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贡献智慧。

　　然而，在民法的制度构建与学者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首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
何看待宪法上关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定？所有权虽然是私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

念，但却并非私法所独享，其不但在公法领域有着广阔的领地，在哲学、政治学和经济

学等学科中也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中的自然资源国

家所有权是否同一？如果两者不能划等号，就需要回答它们是什么关系，如何在法规范

系统中落实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如何解释民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由此，可能引出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宪法与民法之关系如何？就此，已有不少
宪法与民法学者作过深入思考，但均较为宏观。从宪法与民法均规定自然资源国家所有

权这个具体切入点出发，或许能收集中对话范围、拓展对话深度之功。促成法学学科内

部的交流与对话，是 《法学研究》自２０１１年起积极倡导与推动的法学研究之转型的一
个重要方面。目前，法学学科的划分愈发趋于精细，虽有研究深入之利，却也存在 “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法学研究》以为，打通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理

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楚河汉界，是中国之法学研究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基于上述考虑，《法学研究》编辑部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２日举办了 “自然资源国家所

有权理论研讨会”，以为促进宪法与民法在具体问题上的对话搭建一个平台，同时也是

基于对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资源问题的深切关注。

　　此次理论研讨会之召开，也得益于 《法学研究》的作者们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问题不约而同的关注。研讨会以税兵教授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和巩固副

教授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两篇投稿作为主题报告，并得到了宪法与民法学界

多位专家学者的精彩点评。会议虽不隆重但很热烈，虽时间有限但歧见颇多，充分展现

了宪法学者与民法学者的不同视角及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注，深具启发性。

　　 《法学研究》以此次理论研讨会为基础，将渐次展开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专

题研究。此外，须交待的是：

　　其一，主题报告虽经与会专家的点评与质疑，但修改完善时除了消除 “硬伤”外，

并未一一回应。

　　其二，本刊并择优刊发部分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的精彩专论。
　　其三，其他与会专家的评议意见，按会议实际发言顺序 （即先公法后私法，先 “所

外”后 “所内”，先年轻后年长）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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